
会 计 工 作

达 标 升 级

财政部印发《会计工作

达标升级试行办法》的通知

本刊讯：1988年 6 月 28日，财政部以 （88）财会字第47号文件，印发 了《会计工作达标升级

试行办 法》 及对这个办法的说明。财政部在印发《试行办法》 的通知中说：请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情况 制 定实施 细 则，组织实施。并要求今年在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普遍进

行试点。各地区、各部门试行中有什 么问题和建议，请随时函告财政部。现将办法及说明 全文刊

登如下：

会计工作达标升级试行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为加强对会计工作的管理，有组织、有目

标、有步骤地提高会计工作水平，逐步实现会计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充分发挥会计

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行独立核算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应按照本办法的

规定，考核确认会计工作等级。
第三条  会计工作的等级分为：会计工作达标准（简称：达标）、会计工作三级（简称：三

级）、会计工作二级（简称：二级）、会计工作一级（简称：一级）四个等级。
单位的会计工作按本办法规定经考核确认达到上述等级的，即为会计工作 相应 的 等级单

位。
第四条  会计工作达标和一级的考核标准，由财政部统一制定；会计工作三级和二级的考核

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或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制定。
会计工作各个等级的考核标准，应当本着立足会计工作，结合财务管理和联系经济效益的原

则制定。会计工作各等级的基本要求是：

达标：贯彻执行《 会计法》及《会计人员工作规则》等财会法规和会计制度，建立良好的会

计工作秩序，在抓好有关会计数据的各项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做好记帐、算帐、报帐等工作，基

本做到会计工作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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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在达标的基础上，建立、健全适应内部管理需要的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参与单

位的经营决策，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二级：在三级的基础上，对资金、成本（费用）、财务成果等管理建立了有效的计划、控制、

核算、分析、考核办法和体系，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有若干主

要经济效益指标达到全省（自治区、直辖市）同行业的先进水平。
一级：会计工作达到科学化、现代化水平，在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中成绩显著，并

有若干主要经济效益指标达到全国同行业的先进水平。
第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领导本地区的会计工作达标升级活动。各级业务主管部门具体组织

、

考核本部门所属单位的会计工作达标升级活动。
各级财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地区、本部门会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会计工作

达标升级规划，认真组织实施。
第六条  各单位应制定和组织实施会计工作的达标升级规划。认真抓好会计和与会计相关的

各项基础工作，建立健全会计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并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实现规划目标。
企业单位会计工作达标升级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可与“企业升级” 工作相结合。
第七条  会计工作达标升级，在单位自检申报的基础上，每年进行一次。各等级的考核确认

权限：

达标和三级：由业务主管部门组织考核，同级财政部门确认。
二级：由业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组织考核，提出考核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

财政厅（局）组织复核确认。
一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组织考核，提出考核意见，报 财政部 复核确

认。
国务院各部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单位，其会计工作达标、三级和二级，由国务院业务主管部

门或其相应机构组织考核确认；其会计工作的一级单位，由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组织考核，提出

考核意见，报财政部复核确认。
第八条  各单位申请会计工作等级考核，应由低到高依次进行。首先应通过达标考核，达标

考核合格的，方可申请升级考核。
首次申请达标考核的单位，同时具备升级条件的，可将达标和升级考核合并进行，并根据考

核结果，确认其会计工作的相应等级。
严重违反财政法规，依法受到通报批评的单位，当年不得参加达标或升级考核。
第九条  经考核确认的会计工作达标升级单位，授予相应的等级证书。证书由财政部统一制

定，由相应的财政部门验发；国务院各业务主管部门所属单位的达标和三级、二级证书，由国务

院各业务主管部门验发，一级单位的证书由财政部验发。
第十条  获得会计工作三级单位证书以上的单位，由负责组织考核确认的地区或部门给予精

神和物质的鼓励，表彰奖励成绩突出的有关人员。
会计工作一级单位为全国会计工作先进单位，给予全国先进会计工作集体的荣誉和奖励。
第十一条  实行独立核算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会计工作，应

在本办法公布试行后三年左右时间内达到达标等级。
会计工作混乱，基础工作差，经考核逾期仍不具备达标条件又不积极进行整改的单位，必须

限期整顿，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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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对会计工作已达标或升级的单位，两年进行一次复查，根据复查情况，确认或重

新确定其等级。对于达标、升级后严重违反财政法规，依法受到通报批评的单位，应取消其等级

资格，并收回等级证书，一年后方能重新提出达标申请。
第十三条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对会计工作达标升级活动的组织领导，踏实工作，

严禁弄虚作假，骗取荣誉。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的规定，

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和拟订会计工作各等级的具体标准及考核确认办

法，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五条  军队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工作的达标升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务

院业务主管部门可参照本办法规定的原则，结合具体情况作出规定，并报财政部备案。

会计工作达标升级
《会计工作达标升级试行办法》的说明

近几年来，会计工作在改革中不断前进。《 会计法》公布实施后，许多地区和部门采取了一

些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对会计工作如何进一步加强管理，调动各方面的积

极性，以有组织、有目标、有步骤地提高会计工作水平，充分发挥会计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作用，还需要搞一个有效的办法。1986年我们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

定》中指出的企业要“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素质”的精神，依照《 会计法》关于管理会计

工作的规定，结合全国会计工作的实际，于1987年初提出了开展会计工作抓基础、达标准、上等

级活动的设想。即通过制定和实行一套科学先进、切实可行的会计工作等级标准和考核实施办法，
组织和推动各单位会计工作从基础抓起，首先达到规范化标准，然后经过深化会计改革和有成效

地应用现代会计的理论、方法，逐步升级，使会计工作朝着科学化、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去年，
我们部署了会计工作达标升级活动的试点。从湖北、上海、江苏等地组织的试点情况看，各级财

政部门、主管部门、单位行政领导人以及会计人员对开展这一活动都积极支持和热情参加，普遍

认为这是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抓会计管理工作，推动会计工作一步一步前进，达到规范化、科学

化、现代化要求的好办法。
为了加强对这一活动的组织领导并使之形成制度，财政部去年7月邀请部分省市财政厅（局）

同志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 会计工作抓基础、达标准、上等级办法》（证求意见稿）

经过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意见，对办法进行了反复修改，拟订了《会计工作达标升级试行办法》

（以下简称《 试行办法》）。现将《 试行办法》的几个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开展会计工作达标升级活动的必要性

全国现有会计核算单位400多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的70多万个，这 些单位的会计工作在经

济管理、效益控制和提供经济信息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加强财政、税收管理工作也有直接关系。
近几年来，会计工作在深化改革中，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特别是在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或

经费包干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一是会计和与会

计核算有关的基础工作十分薄弱。有的单位从会计凭证填制、帐簿登记到报表编制不能按会计制

度的规定办事，手续不全，差错很多；有的单位帐目混乱、财产不清、核算不实；有的单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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